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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育部人事處所屬人事機構重大教育人事案件 

通報及處置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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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置 

通 

報 

該事件確定無

任何後續發展 

輿情持續關注、

情事變更或其他

特殊狀況 

人事機構填具通報單 

重大教育人事案件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重大教育人事案件之範圍： 

1. 相關監督機關（包括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司

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交下案件。 

2. 媒體或社會輿情關注教育人事案件。 

3. 現任或曾任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國立各級學校

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涉有違反法令、失職行為具

爭議性教育人事案件。 

4. 案件情況緊急、陳情人具特殊身分、涉及重大訴

訟、即將或可能發生陳抗活動等或其他足以對本

處相關人事業務造成衝擊和影響之案件。 

以電子郵件或即時通訊軟體 

將通報單傳送本處業管科科長 

通報案件時效： 

原則應於獲悉事件當日下班前或預期可能發生之

前一日完成書面通報。並應視實際情形，先以電話

進行口頭說明。 

本處業管科科長提陳及再確認案情 

本處業管科科長應研擬初步建議，

並邀集本處專門委員以上層級人

員，開會研商後續緊急處置方式 

本處得視需要召開研商會議，並

適時陳報本部部次長、通報本部

內部單位或相關機關 

 

重大教育人事案件結束 

 

本處業管科科長

通知人事機構 

毋須再行通報 

停止通報 

人事機構應作成書面報告，必要時

得召開檢討會議 

本處業管科適時撰擬為案例，提至

人事主管會報、擴大處務會議等相

關會議報告，以供其他人事機構作

為參考及學習 

1. 本處業管科科長收到通報後，應立即提陳本處

處長、副處長及專門委員知悉。 

2. 本處業管科科長應就通報案件之人、事、時、地、

物及發生原因進行再確認。 

書面報告內容應包含事實經

過、處理情形、執行困難、檢討

建議及相關佐證資料等。 

各人事機構主動或本處 

業管科通知啟動通報作業 


